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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2005年1月1日起，我国进入WTO后过渡期，我国国内大
部分产业的保护过渡措施到期，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多边进程进入新阶段。
中国外经贸发展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更具挑战的经营环境。
我国与国际商事交易活动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在最近几年又有一些调整和修改，因此，需要对原
版《国际商法》教材进行新的修订。
《国际商法》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涉外类专业的一门专业课，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非常强。
为了体现“以应用为目的，以够用为度”的原则，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创新、实用为特
色。
为此，本书吸收了国际商法的最新规则和国内国际商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在系统介绍本学科最基本内
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实例的作用，增加了大量的案例。
做到章前有“学习目标”，章中有“案例”，章后有“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实训题”和
“案例”。
形成了“讲、练结合”的模式，突出了应用性。
本书分为11章，各章内容如下：第l章绪论；第2章商事组织法；第3章商事代理法；第4章商事合同法
；第5章国际货物买卖法；第6章产品责任法；第7章工业产权法；第8章国际海上、铁路、航空货物运
输法；第9章海上运输保险法；第10章国际贸易支付法律制度：第11章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
本书由马树杰（天津城市职业学院南开分院）、李玉香（天津冶金职业技术学院）任主编，李红燕（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谢茜萍（天津天狮学院）任副主编，张宪英（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张占
奇（天津外国语大学）、周忠英（天津工业大学）参编。
全书由马树杰、李玉香进行总体策划和设计并完成最终定稿的工作。
本书第8、9章由马树杰编写，第1、2章由李玉香编写，第3、11章由李红燕编写，第4、10章由谢茜萍
编写，第6章由张宪英编写，第5章由张占奇编写，第7章由周忠英编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许多文献，并得到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同时，由于本书的原主编徐春林老师英年早逝，对本书的再版也是一大损失，在此，谨以此书纪念前
任主编徐春林老师！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偏颇、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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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吸收了国际商法的最新法律法规和国内国际商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吸纳了近年来教材建设和教学
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新知识、新内容和新体系，系统地介绍了涉外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国际商法的最
基本知识。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商事组织法，商事代理法，商事合同法，国际货物买卖法，产品责任法，工业产权
法，国际海上、铁路、航空货物运输法，海上运输保险法，国际贸易支付法律制度，国际商事争议的
解决等。
本书具有系统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在内容和结构上完全能够达到高职高专学校的教学要求
。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涉外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高校涉外类专业的通用教材，还可作为从事
涉外商务工作的在职人员的培训教材以及供相关人士自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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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国法分为普通法与衡平法，这种二元性结构是英国法的一个主要特点。
公元1066年，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征服了英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王朝。
威廉国王为削弱封建领主势力，加强王权，除发布敕令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法律外，还通过设立王室法
院，允许法官有选择地采用各地的习惯法审理案件而形成判例，形成了一套推行全国的普遍适用的法
律制度，这就是普通法。
因为普通法是以判例形式出现的，所以又称为判例法。
衡平法出现于14世纪，兴起于16世纪，是对因普通法程序的呆板和机械而无法得到救济的案件，当事
人向英王及其咨询机关枢密院甚至国会提出申请，由英王的近臣枢密院大法官不受普通法的约束，而
凭“良心”，即“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判案，以补充和匡正普通法的不足所形成的法律制度。
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区别有以下几方面。
（1）救济方法不同。
普通法有两种救济方法，一种是金钱赔偿，另一种是返还财产，以金钱赔偿为主；衡平法的救济方法
则包括实际履行和禁令。
（2）诉讼程序不同。
衡平法法院有自己的诉讼程序与证据规则。
它与普通法法院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第一，普通法法院有陪审团制度，衡平法法院则不设陪审团；第
二，普通法法院听取口头答辩，采取口头询问方式审理案件，而衡平法法院则采取书面诉讼程序。
比较而言，衡平法的诉讼程序比较灵活。
（3）法院的组织系统不同。
从14世纪后半叶起，衡平法法院成为独立的法院，此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出现了普通法
法院与衡平法法院两种法院并存的局面。
直到1875年颁布了法院组织法，才取消了普通法法院与衡平法法院的划分，建立了统一的法院体系。
同时规定普通法和衡平法都为同一法院适用，而且把衡平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在法律上规定下来。
经过这次改革以后，在高等法院内设有王座法庭，适用普通法的诉讼程序法，另外设有枢密大臣法庭
，适用衡平法的书面诉讼程序。
现在，在确定某种案件应属于高等法院内的王座法庭还是枢密大臣法庭管辖时，不是根据该案件适用
的法律是属于普通法还是衡平法来确定，而是考虑哪一种诉讼程序对该案件的审理更为合适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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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商法(第2版)》：新世纪高职高专实用规划教材·经管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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